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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敏實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與獎補助教師製作優良教材教具相關事宜，以提

升教學品質，特制訂「敏實科技大學自製教材教具審查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目的：為使本校自製教材教具之格式與內容能符合一定標準，並利於審查作業進

行，特訂定本要點。 

三、 審查時間：由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視自製教材教具之數量，並配合獎補助及教師評

鑑作業期程，擇期進行審查工作。 

四、 審查方式： 

（一）初審：由系（所、中心）教評會實質審查自製教材教具之格式、內容。 

（二）複審： 

1.由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召集教材教具審查小組，就教材格式、內容兩個面向

進行審查。 

2.教材教具審查小組由各學院院長及相關學系代表組成，由教務長擔任小組召

集人，召集會議進行各項審查事宜。 

五、 審查標準： 

（一）自製教材： 

1.自製教材係指教師自行研製發展數位教材以外，有利於教學及學習之輔助性

作品，如自編講義、手冊、掛圖等。 

2.自製教材之製作，應符合創新、新穎且符合智慧財產權之規範標準。 

（二）自製教具： 

1.自製教具係指教師自行研製有助於教學與學習之輔助軟、硬體措施，如教學

模型、展示裝置、電腦模擬示範系統等。 

2.自製教具之製作，應符合創新、新穎且符合智慧財產權之規範標準。 

（三）完成之教材教具其智慧財產權屬學校，著作人格權屬原教材教具製作教師。 

（四）教材教具審查小組，得視當年度需要提出具體審查基準，以利審查作業進

行。 

六、 審查結果： 

（一）教材教具審查通過後，可依規申請各項補助及列入績效計點。 

（二）審查結果將分成「審查通過」、「審查通過但需做部分修改」、「部分修改

後可再送審」、「完全不合」四類。 

（三）審查通過但需做部分修改者，經修改完成後，可算完成審查之程序，不必再

審。 

（四）部分修改後可再送審者，依審查建議進行修改後，可再一次送審。 

（五）完全不合者，則需重新製作申請。 

七、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